
 

 

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申請作業流程(SOP)  

 
 申請人 

填具申請書及檢附下列文件： 
1.身份證 
2.印章 
3.農會存摺 
4.土地登記簿第 1類謄本（最新 1個月
內）或有效期間之土地委託經營或租
賃契約書(土地使用同意書) 或委託
書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出申請 

 土地所在地(彰化市)-本所農業課) 

受理申請書件及查核相關資料與審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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